服务要求
一、洗涤公司基本资质及服务总体要求：
1、洗涤要求：提供布草与制服去渍、洗涤、熨烫、消毒等服务项目，清洗结果应干净、无污渍残留、熨烫平整、挺括，外观无变色、串色、脱色；无颜色发灰现象；无残留异味；无破损；无变形缩水，无饰品不齐等。其中，洗涤流程及工艺要求具体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生产加工流程必须包含分类、清洗、除渍、消毒、烘干、平烫、折叠、包装等工序，并应根据产品质量需要增加；
（2）各工序的排列要按先后顺序以区域明显划分，没有交叉或重叠；
（3）每个工序都有显眼标识；
（4）所有加工工序本身区域内，不得放有属于其他工序的待加工布草与制服；
（5）生产加工场地内，不得堆放杂物。
2、工艺要求：
（1）洗前布草、制服和洗后布草、制服必须分隔；
（2）清洗工艺必须包括预洗、加温主洗、加温漂洗、过水、脱水、后处理等工艺；
（3）消毒工艺必须使用氯漂、氧漂（过氧化氢溶液/剂）、高温等工艺进行消毒；
（4）洗涤剂要分开摆放并有明显标识；
（5）使用的洗涤剂应符合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或洗衣粉标准GB/T13171、QB/T1224和QB/T2116的要求；
（6）优先使用符合HJBZ8要求的洗涤剂；
（7）严禁使用浓酸、强酸、有害人体的原料作为洗涤剂和添加剂；
（8）色泽：白色涤棉布巾，洁白，洁白度达到94度或以上。 
3、使用的各种洗涤用品均应符合国家、省、市、行业及企业有关洗涤、卫生及环保规定及标准（以孰高者为准），并遵照前述规定及标准、程序进行洗涤及消毒，收送过程中使用专门包装袋、布草车进行运输。 
4、洗涤服务过程中使用的蒸汽若是通过第三方管道供应的，需要提供蒸汽运输管道检测合格的报告复印件作证明；若使用的蒸汽是自行生产的，则需要提供市级及以上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设备类型覆盖锅炉或其他压力容器。（投标人需注明其使用的蒸汽的来源并提供证明材料。）
5、布草与制服交接方式：
中标人按约定时间到达招标人指定区域进行布草、制服的清点、检查、交接当天需洗涤的物品及洗涤合格后的物品，双方签名确认，如出现洗涤物品的丢失或非因招标人的原因引起布草、制服等洗涤物品损坏的（包括但不限于纽扣、配件损坏或者丢失），中标人须按洗涤物品的投入使用新旧程度赔偿，赔偿的金额每月清算一次。在计算赔偿金额时，应以物品的进货价格作为计算基数。
①全棉巾类6个月（含）内赔偿100%，6个月（不含）以上到12个月（含）赔偿80%，12个月（不含）以上到18个月赔偿60%，超过18个月的按30%赔偿；
②全棉布类6个月（含）内赔偿100%，6个月（不含）以上到12个月（含）赔偿80%，12个月（不含）以上到18个月赔偿60%，超过18个月的按30%赔偿；
③制服类6个月（含）内赔偿100%，6个月（不含）以上到12个月（含）赔偿80%，12个月（不含）以上到18个月赔偿60%，超过18个月的按30%赔偿。
④	新第一次使用的物品，如因乙方操作或洗涤工艺造成的损坏，则乙方应按货价格全额100%向甲方进行赔偿。
6、招标人在接收物品时，可对未能洗净的物品提出异议，要求中标人免费返洗，返洗不计入结算费用内。中标人必须保证如下：单月布草的返洗率不能超过3%，否则招标人有权扣除当月洗涤费的5%作为违约金。
7、洗涤物品的运输事宜由中标人负责提供布草专用的运输车辆及专职业务人员负责，所有费用由中标人自行负担。
8、如因洗涤质量导致客人投诉，所产生的费用和责任全部由中标人负责，招标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9、中标人须提供2025年01月0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前由具备CNAS或CMA认证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的水质检测报告复印件。
10、招标人可不定期到中标人的洗涤现场对工作质量进行监督，包括洗涤房环境质量、布草洗涤方式、操作流程及中标人送来的干净布草进行检查和抽查。若因中标人洗涤质量问题或失误给招标人造成利益损害的，或经招标人工作人员反映对布草洗涤质量不满意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进行整改，经多次整改未能达到服务质量要求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11、如遇到招标人满客情况，布草周转困难，中标人应提供免费加急服务（每月不超3次加急布草洗涤）。
12、投标人近三年内无发生较大级别及以上安全事故。
13、设备、设施要求
（1）投标人配备有不少于3台的100公斤及以上大型全自动洗衣高速脱水机或全套洗衣龙设备；
（2）洗衣机型配备齐全合理，具备日处理布草10-15吨洗涤能力，满足本项目的洗涤要求；
（3）配备不少于1台3500mm宽或以上的槽热式高速平烫机；（要求投标前已配备，不接受中标后配备）
（4）配备不少于5台100公斤及以上中央加热全自动烘干机；
（6）设备完好率达到98%及以上；
（7）配备独立的维修房和满足设备维修养护的人员及有设备保养台帐；
（8）具有完善独立、安全的供电、供水系统及20吨或以上后备蓄水系统；
（9）配备满足生产需要的蒸汽锅炉或其他压力容器，每小时蒸发量不少于3吨，并配备可替换的后备锅炉，且获得相关质量技术部门认可证照；
（10）配备满足本项目专门加工生产线的发电机；
（11）配备污水处理系统（环保系统）设备。
